
2023年白玫瑰原文 红玫瑰与白玫瑰名著
读后感(大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白玫瑰原文篇一

我对张爱玲了解的并不多，看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后，
才觉得出她是个通透的女人，看问题看的通透，以至于她把
男人了解的那么彻底，一举一动。她说每个男人都有过至少
这样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
妇。“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
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
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确实，两个他
都喜欢，可是无论娶了哪个，另一个对他来说都是心底里忘
不掉的人，是一道白月光。或许陈奕迅的歌词“得不到的永
远在骚动”是对这句话的解释了吧。

振保的第一个女人是留学时在巴黎遇到的一个妓女。这个女
人让振保不再是童男子。

振保后来又认识了一个叫玫瑰的姑娘，这姑娘算他的初恋，
是相处过一段时间的。因为这初恋的名字，他把以后的两个
女人都比作玫瑰。

第三个女人，娇蕊，就是他的情妇，他的红玫瑰。娇蕊是他
朋友的妻子，振保借住在朋友家时，他朋友正要去国外办点
事情。看着娇蕊的身材，振保总是想做出点事情，娇蕊也总
是有意无意的勾搭振保。终于在一个日子，他们睡在了一张



床上。男人憧憬一个女人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她的灵魂，占
领了她的身体后，就忘了她的灵魂。他爱她，她也爱他。可
是由于世俗的眼光，由于社会的评价，他无法继续下去这段
感情。毕竟，他现在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他辛辛苦苦自己
奋斗了好多年才得到的。他不能接受她。

最后一个女人，孟烟鹏，他的妻子，他的白玫瑰。烟鹏不喜
欢运动，连“的户内运动”她也不喜欢，这让振保觉得她是
个乏味的妇人。振保也从这时开始宿娼，烟鹏并未察觉到。
她爱振保，可振保对她并不好，总是当着佣人的面训斥她，
这让她在佣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久而久之，她和家里的裁缝
发生了关系，这一切，振保都看在眼里，让他觉得自己的妻
子很下贱。曾经觉得圣洁的她也不在圣洁了。振保也开始不
避讳自己嫖娼的事情，这个家也越来越不像样了。

烟鹏的不反抗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女人地位的卑微;以及振
保受世俗牵制的悲哀。小说把男人的思想，男人的小心思描
绘的淋漓尽致。不得不感慨张爱玲是懂男人的。

确实，人的一生总会出现两个想要的东西，当你做了选择后，
就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也
让我们懂得了珍惜，当你做出选择后，就不要怀疑，坚定的
走下去，你会看到另一种风景。

白玫瑰原文篇二

看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第一感觉就是，它比《我不是李
白》好看得多得多了!不愧是国家话剧院的。

有一个场景我特别有感触，那就是当白玫瑰与佟振宝在电梯
下相见，没有太多言语，一句“那……我们回家吧”让我的
心顿时柔软了……也许曾经，彼此都背叛过对方，但是，十
年的感情终究不是几个星期几个月说变就变的。红玫瑰能带
给你一时的激情，是的，每个人也许都会有过这样的冲动，



但是，激情过后总会付出代价，而家庭，永远是一个宁静的
港湾，是你累了倦了可以休息的地方。夫妻之间的感情总是
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当中巩固起来，不是说散就能散的。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时的情欲，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爱情，
或者，是现实的爱情。若是真的爱情吧，你又能怎样?你有老
婆孩子，你有责任，你能弃之于不顾?最初一旦选定了对方，
那就好好地过下去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

白玫瑰原文篇三

她姓张，名爱玲，上帝没给她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让她做
不成大上海纸醉金迷世界里的粉黛花瓶，但却赋予了她一颗
聪慧、通透的心思，让她把最美的文字留给人间。

记得，第一次读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就让我非常感动，
彼时，虽然我并不知道她想要通过那些忧伤凄婉的字句流露
出什么样的情感，但仍然陶醉在她淡雅、凄婉的故事之中，
更陶醉在她那让人言语尽失的字里行间。

她的文字最美之处，便在于斯，你未必要懂，但一定能够感
知到那是美，然后深深沦陷，无法自拔。

我记得那里面最最精彩的一句话，她这般念叨着：娶了红玫
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玫瑰
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玫瑰就是衣服上的一粒
饭渣子，红的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那个时候，我认定她是个不快乐的女子，一是因为她的样貌，
二是因为这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攀不得她的高枝，
领略不到她那些通透达观的智慧。

她就是那个时代的李清照，写不尽的风花雪月，却总慢亘着
推诿相互的离愁别绪。 不知为何，我去不爱李清照，独独爱



她。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张爱玲不美，甚至面貌有些丑陋。

有几次，掩卷沉思，那飘舞的秀发早就将面上的迂回沟壑取
而代之，女子的美，在岁月之后，就注定消亡殆尽。但独独，
她留下的那些文字不会，那是永恒的伤怀，永恒的美好。 我
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只是觉得她的那些一字一
句都敲进了我的心里。

绚烂、浮华也好，平实、安稳也罢，都不过是一种外壳，是
裹在药片外面的糖衣，只是让你可以轻易咽下，但真正能够
拯救那些荒芜心灵的却是内里深处苦涩的药剂。

我们都有着只能暗夜里独自舔舐的伤痕，只是我却深深的希
望，我的伤，也能如她一样。

白玫瑰原文篇四

有幸在国话剧院看了场话剧，田沁鑫改编张爱玲小说《红玫
瑰与白玫瑰》。

实际上自我并不爱看女性主义小说，对于很多人追捧的张爱
玲更是无可无不可。或许细腻，也许深刻，但这种缺乏社会
背景的感情怎样看起来都比较苍白。

好多年前，看过95版关锦鹏导演，赵文瑄、陈冲和叶玉卿出
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当时看完电影又找小说读了一遍。
电影比较忠实于原着，但是陈冲似乎对王娇蕊解读的比较深
刻，那种随电梯升降的无奈情绪，打动了很多观众。陈冲也
凭此获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当时自我对电影中原文引用的台词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
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
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



痣印象极为深刻。选取总是很难的吧。

几十年过去，此刻不是男权社会了，男人越来越娘，而女人
比男人更男人。春晚看李玉刚，春哥早已是爷们的代名词。
同为女性的田沁鑫在话剧中转换了主角性别，在现代都市生
活中，进行选取的是女性的佟振保，而被选取的是两个男性，
刚下岗的孟烟郦和被包养的王杰瑞。

张爱玲小说中，佟振保在王娇蕊的表白后落荒而逃，漏出男
人的怯懦本质和偷吃不负职责的无耻嘴脸。而后，在老婆和
小裁缝----，他大发脾气后，最终又向现实低头，不管是什
么玫瑰，拿着不扎手总还是安全的。无论怎样，他还要去顾
及面子和生存，要应对小说中时刻提醒他要好好做事的母亲。

进行制约。丁克家庭，合约同居，同性婚姻等等，爱和家庭
的定义正被迅速改写着。同时红白玫瑰往往不是延续，而是
并存关系。男性和女性都有选取的权利和自由。据统计，北
京市离婚率到达39%，而同期北京的幸福指数高达73%。即使
思考到离婚涉及人群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这一统计
数据看，似乎幸福来的并不和婚姻有必然关系。

演出时，演员试图将观众拉入，现场征求大家看法，让观众
回答如何选取。也是因为这样，让我和同去的朋友感觉不太
舒服，有点堵得慌，当时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舒服。回来仔
细一想，这哪里是选取，明明就是一个代入感很强的陷阱吗。
选取具有加乘效应，最开始也许简单，但走下去以后会有很
多路口，回头再走，也许还是同样的结果。应对选取时，想
清楚自我要的是什么，就一切明了了。

只是有多少局中人能想清楚自我要的是什么呢。

白玫瑰原文篇五

读了俞敏洪老师的《永不言败》后，我深有感触。



首先，书中提到了一个观点“被喂饱的熊是死熊”，此说法
来自加拿大一条高速公路旁边书里的一个路牌“a fed bear is
a dead bear” 。 原因是过去很多人在路边看到熊以后都会扔
东西给熊吃，导致后来熊就老在路边的等人施舍食物，慢慢
就失去了自己觅食的本领。到冬天没有人去喂它们食物时，
有的熊就被冻死饿死了。政府为了保护动物，遂在路边立起
这样的牌子。结合实际情况，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目前的独生
子女。首先必须肯定的一点是做父母的一片苦心，一切为了
孩子好。殊不知，孩子必将是要走向社会的，如果真的是为
了孩子着想，便应该一切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培养孩子，而绝
不是按照父母或孩子的意志去培养。现在的很多学生，从小
到大，父母照顾的太周到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实际上
上这样的做法是让孩子缺乏最基本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
可想而知，这样的下一代是很难承担起重任的，毕竟父母不
可能永远在我们身边。希望这点能给我提个醒，当我日后做
父母时，不要把我的孩子养成一个喂的很饱的白熊，我更希
望的能够看到她拥有强健的体魄，健全的人格，不断提高的
生存能力。相信只有这样我才算是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无
论是对我、对孩子及对社会才是最好的交代。

其次，俞老师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新的观点“用普遍资源换
取稀缺资源”。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的用普遍资源换
取稀缺资源的过程。所谓普遍资源，就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
的能力和水平，比如说，英语水平，管理水平，电脑水平等
等，但这些资源通常需要你的努力才能获得。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很多人不能付出足够的努力，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
拥有较高水平的普遍资源。所谓稀缺资源，就是少数人占据
着，不能轻易得到且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资源。比如银行行
长，等等。相信想明白了这个本质，再辅以明确的目标，我
们自然会知道如何去做了。俞老师还特别指出，从做人的角
度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使你周围的环境及其恶劣，你
也要有自己的信念和标准，不为别人的低级和庸俗所迷惑，
从做事的角度说，当一个人拥有的稀缺资源越多，就越容易
获得成功，从而最终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俞老师在书中的其中一章“失败背后的机会”中还写
到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并辅以十分深刻的一些人生道理。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不断在失败中寻找、把握机会的过程，
没有失败就无所谓成功。机会通常是有伪装的，他们穿着隐
身衣来到你的身边，大多数人浑然不觉，但那些具备度的素
质的人却能看到其存在并抓住他们。这些素质中最重要的就
是承受失败的能力和勇气。俞老师毫无保留的讲述了两次对
其生命有转折意义的失败。一次是高考，前后共考了三次，
最终考入了北京大学。这件是说起来很轻松，但当我们设身
处地的想想那荒废的两年，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来呢?会不
会有许多人上自考或者出国呢?但正是这份坚持和痛苦的经历，
让俞老师想明白了两件事，一是坚持，而是能力和目标成正
比。俞老师的另一次失败，则是留学梦的破灭，尤其是在那
个留学狂热的年代，在学习成绩优异且托福成绩很高的情况
下，那种感受可想而知。但正是这些折磨促使他找到了新的
机会，创办了新东方。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
败和挫折，我们才能有所收获，才能变得成熟。而那些失败
和挫折，将成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在记忆的最深
处永远珍藏。

青春的回忆是一淌让时光凝住的清泉。青春的心曲是一串串
风铃般舒缓的和弦乐。青春的天空是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雕
琢的油画。在时空的坐标轴上，勾画出一条条生命的曲线。

跋涉在岩石与岁月之间，奔涌的山泉冲去我嘴角的稚气。风
沙雨雪炼打了我脆嫩的骨骼，无所顾忌地唱着跋涉者之歌，
任狂啸的风，撩掀我褴褛的衣衫。胸中鼓满不服气，随着混
沌初开的的元气上升，蓬蓬勃勃地进取。当帆船驶入大海、
当气球飞上天空，就可以告诉脚下的土地说：“青春不言
败!”

在奋斗的青春里灿烂着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



白玫瑰原文篇六

在这个故事里我看到很多人的书评还是把故事内核着眼在男
权社会下的女性命运，其实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和男女权结构
对人命运的影响不是很重，这里面的几个主人翁：玫瑰，娇
蕊，振保，还有烟鹂，包括世洪都是不幸的。这个故事虽然
写于1944年，但放在现代社会里仍然觉得这些人如在你身边。

我竟然有些喜欢娇蕊，漂亮热情、天真大方，敢爱也敢离开，
虽然从道德上讲她不是好人，她的命运属于咎由自取，但对
于她和振保的情生情灭我还是很同情的。振保是个有责任心
的人，他的悲剧也在于他太有责任心，他出过样留过学，
在“外企”上班，经历让他思想比较开放，喜欢有声有色的
女人，但从小贫困的家庭环境时刻在提醒他成功后的各种责
任，他向往外国人的自由奔放，又自愿把自己隋于中国式的
道德与责任框架中。

两种思想在体内的冲撞，让他在最终选择的平淡无味的婚姻
生活中纠结、撕扯、痛苦，又最终归于平静得过且过。即便
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人和他一样的一边向往
着自由、激情的生活，一边又麻木着自己和平庸和解、共处，
张爱玲的书，对人性的丰富剖析得实在是深刻。

白玫瑰原文篇七

初识张爱玲，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向不忍读她的作品，
因为她用浪漫的名称做幌子，用_的笔调阐释了她对男性的嘲
讽。张爱玲关于男人心中红玫瑰和白玫瑰的比喻虽然有些老
调，却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轻轻地划一下，便把创口挑破
给你看。她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
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
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男人听
罢，面上虽然不动声色，却是暗底击节，短短三句两言，便



扎穿了自我心窝里那见不得光的隐晦念想。女人听毕之后，
怅然若失的同时，也是会在心底默默盘算，到底自我是要做
男人的蚊子血还是朱砂痣?距离，或许会给彼此裹上一层柔光
加一重幻彩，但务必是时光加空间的作用，才能人为地创造
出这虚拟的效果。可当两个人真要冲破时光的沙滩，淌过空
间的湍流，不顾一切飞奔向对方的时候，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相见不如怀念之类的感触油然而生，一些过来人口口相传的
老生常谈，往往是在你被现实的暗礁碰撞得七零八落的时候，
才会幡然领悟。别人的经验永远只是说教，自我那点哪怕是
不带血的教训，也会铭刻于心、永难释怀。

是对感情太认真太执着的女人，这会打乱他们安静的生活和
既定的方针，爱过你，却不能在一齐，他说他有太多的职责
要背负，他还有很长的路要一个人去走，这是的理由也是最
滥的借口，不负职责是的解释。可能他转过身的时候也会心
痛过，只是因为少了一个爱他的女人。

如果有那么一个人，他能够认真的爱，他要的不仅仅是华美
的过程，还有圆满的结局;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在他的心里只
有朱砂痣而没有蚊子血，只有床前明月光而没有饭黏子;如果
有那么一个人，他也有过白玫瑰和红玫瑰，但在彼此共同相
守的时光里，他的心头却只盛开着你的那一朵;如果真的有那
么一个人，该有多好。

白玫瑰原文篇八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
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
“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
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因为《红玫瑰与白玫瑰》这句话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我
记住了这句话。



前两天看完了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每读张爱
玲的小说，总会让人有那种透但是气来的感觉，喜欢她细腻
的文笔，但又有些惧怕她的不近人的冷清。

故事讲述的是在振保的生命里就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
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
烈的情妇……红玫瑰太天真任性，风情万种。

白玫瑰是传统女性的懦弱，红玫瑰抛弃了家庭，抛弃了她所
拥有一切，断然和老公离婚，妄想这样安排好就能和振保在
一齐，但振保听到后一阵慌乱，所有自私的想法都出来了，
剩下的只有辜负了。

白玫瑰自觉得很爱振保，因这他是她的老公，所以爱他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传统的中国女性，其实也蛮委屈的，而且没
有人能够诉说，妻子也许是一件妨碍眼的居家摆设罢了，糊
里糊涂嫁了人，结果还是成了牺牲品。

振保因为为了实现自我理想的生活，害了自我和两个女人，
只觉得最值得同情的是白玫瑰，白玫瑰并非不好，只因为他
不爱，却因为“适合做太太”便拿来填充自我的生活，他却
不明白有时候人只靠理智生活不顾忌内心的感受，最终很难
朝着自我以前策划的，理智的即定路线行驶，会受到内心的
煎熬。每个人都值得别人去爱，都总有一个人为你痴迷，但
白玫瑰却因为振保选取了她而失去了这种机会。因为不爱，
白玫瑰的美在他看来都厌烦，毫不动心，他毫无知觉相反还
潜意识里怨忿她。

总期望爱的不一样，以前爱的，时光长久了又会觉得很无趣。

总是在自我浪荡后，来后悔。

娶了一个安静的妻子，又觉得不是自我爱的，但是确实放心
的。猛然之间，突然发现，其实并不然，你不曾爱她，她也



寻获着自我想要的……。朋友的妻子，爱着，偷来的快乐觉。
得世界上那个时候她给了你所有的新鲜和刺激感觉。

我很佩服那个之后在公车上碰到的，已经变老的红玫瑰，振
保问她是否过得好，是否爱她此刻的老公，她点头说：“是
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样去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
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去爱的，所以…”振保又说:”你很
快乐”她说：“我但是是在往前走，碰到什么是什么。”我
想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去爱
的”能说出这样的话的女人，我想不会有太多的。

我也很喜欢这句话。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样去爱，
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

振保能够让我看出了他的人性，还有平凡生活中普通人的挣
扎与悲哀，其中又有琐屑且易逝的欢喜，最终是无奈，淹没
在时代里了。

感觉挺唯美的，值得一读的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

白玫瑰原文篇九

留情，米先生对米太太(即大太太，原配，文中被敦凤即二太
太称作老婆子的人)留情，感情尚在。

米先生的太太得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米先生时常去看望
她，放不下，虽然现在在现太太面前表现的无所谓，但其实
内心很不舍很痛，但现太太毫不关心这个比自己娘都大的老
太婆，所以米先生不会同她说。米先生59，敦凤36，几乎可
以称得上是父女的年龄，米先生要的是敦凤的年轻美貌，敦
凤要的是米先生的财产和安逸的生活，各取所需，虽无感情
但还是相敬如宾，米先生一面安逸于现在的生活，一面担心
着原配，原配是陪她从穷到富，无微不至，毫无所求的陪伴
他的人，他不舍，现在的太太只图他的钱，虽然明白，但他



又不舍年轻太太的美貌，男人很贪恋。

现在的一些腐败的官员，外面有小三，但又不肯与妻子离婚
跟小三结婚，因为贪恋妻子的照顾支持，或者为了维持自己
的面子，在外人面前装作很爱妻子孩子，维持自己的面子，
但同时又贪恋小三的美貌与激情。这种男人是很贪婪的。

再说现在的情侣，如果一个男人真爱女人，就不会在享受女
朋友的温柔与支持的同时又嫌弃她的长相身材，就像王岳伦
永远不会嫌弃李湘，赫子铭不会嫌弃何洁一样，有时一些人
会打着是为了你好的幌子，说身材好自己也开心，殊不知哪
个女生不想要好的身材，可是减肥是多么不易又反常的事他
们会懂才怪。更可怕的是女生的一厢情愿和自我麻痹，被男
朋友牵着走，留下心理创伤和心理阴影，看到身材好的女生
就觉得自卑。就像米先生贪恋原配的支持理解又贪恋现任的
美貌一样，一些男生贪恋女朋友的温柔支持又梦想女友有着
苍井空的身材。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给你提供充足的生活与安全感，女
人永远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一个男人身上，不如把时
间花在提升自己上。

白玫瑰原文篇十

佟振保和他的红玫瑰爱得热烈而短暂。我不明白他对她的情
感是否可以称作爱。觉得，更多，不是的。可偏偏也就是她
最令他难忘。再想起时心中仍会泛起涟漪，只是那一切情愫
皆已不再如初、不再激情澎湃。不过，任何红玫瑰都只是他
生命中万千的一朵，他从未带走一枝。而他的白玫瑰，现在
看来有一种愚味的“忠诚”，无限卑微的爱。大量笔墨可以
用于他与他的红玫瑰缱绻一时之间，白玫瑰的圣洁却被难逃
的世俗隐匿地无迹可寻。

原来小说里活过那么多不知为何就可以爱上一个人的人。女



人。她们爱得自由又不自由。自由在无论何时何地的第一瞬，
不自由在他的心从未安定在她们身上。红玫瑰是自由浪漫的
写照，却终同白玫瑰一样逃不出男人负心风流的结局。这些
心甘情愿的爱却也太卑微。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
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
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
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